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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    

“民间草案”步入国家立法机关 

阅读次数： 671  2005-11-10 10:00:00 

     今年以来，随着佘祥林、李久林等冤案、错案的频频曝光，实务

界、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对修改刑诉法的呼声日益高涨。有消息称，新

的刑诉法将力争在2006年上会。引人注目的是，此次刑诉变法更多地

融入了专家学者的声音。  

 

     2005年6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和他的博士生来

到出版社，第8次审阅《刑事诉讼模范法典》。这部“拥有近700法

条、民间的、理想化的诉讼法典”基本成型，即将出版。  

     这部法典在起草的过程中征求并吸纳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高校

和实务部门的研究成果。按照陈卫东教授的说法，它的出版“希望能为

立法机关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提供参考。”  

     与陈卫东教授形成南北呼应的是，6月12日，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

徐静村教授在重庆的一个研讨会上，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拟制稿》

（第9稿）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郎胜。据重庆当地

媒体报道，“该拟制稿将作为全国人大立法的蓝本，实施后更有利于保

护当事人权利”。  

     陈卫东、徐静村均为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刑

事诉讼法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积极姿态代表了法学界对推动刑诉法

修改的普遍态度。  

重攻刑讯逼供  

     “这次修改，至少要增加200个条文。”陈卫东教授认为，现行的



刑诉法原则性太强，不利于操作，程序设计仍有许多疏漏之处，迫切需

要修改。  

     “我国现行刑诉法只有225条，但是高法、高检、公安部等部门随

后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规定加起来就有一千四百多条。这些规定、解

释相互制约，使得刑事诉讼法的权威大打折扣。”陈卫东教授说。  

     学界认为，此次修改的起因源于2000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

国6个省、市、区的刑诉法执法大检查。时任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

的侯宗宾在报告此次检查的情况时指出，在最严重的三大问题中，首要

的问题就是刑讯逼供现象没有得到遏制。他表示，由于我国长期奉行以

侦查为中心的模式，以被告人口供为定案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为获

取被告人口供而进行刑讯逼供的情况时有发生。  

     针对刑诉法执行中的这些问题，2003年10月15日和16日，全国人

大法工委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大型刑诉法修改座谈会。法工委、最高

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实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以及陈光中、

陈卫东、陈瑞华等法学专家，田文昌、顾永忠、李贵方等律师界专家共

三十余人到会讨论。此次会议就刑诉法修改的基本原则、强制措施、辩

护与代理权等专题进行了研究。这次研讨会被视为刑诉法修改加快步伐

的标志。  

     “佘祥林等冤案的发生，都会让人想到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问

题。”中国法学会诉讼法研究会会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

认为，近年来，随着一些冤案、错案的频频曝光，刑讯逼供已经被看作

是现行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大不公。  

     他说，刑讯逼供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冤枉无辜、错判好人。长期以

来，我国侦查机关重口供的办案思想根深蒂固。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有

关负责人单纯追求破案立功，片面强调诉讼效率，导致刑讯逼供难以避

免。现行刑事诉讼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

不上，尚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何

从立法上遏制刑讯逼供，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重点问题之一。”  

     4月28日，在“法治与法学巡回讲坛”上，陈卫东教授透露，在刑

诉法修改中确立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通过律师在场权、非法证



据排除等制度设计来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已成为学界、立法界、实务界的

共识。  

设立沉默权  

     “过去的办案人员，总是迷信口供是‘证据之王。”北京大学刑诉

法教授陈瑞华说，包括佘祥林案在内的一些冤案都存在为获得口供而非

法取证的情况。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法律上一方面规定禁

止刑讯逼供，但另一方面又没有确认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由

此导致的结果是，司法实践中对因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等证据材料一般

都会采纳。由此助长了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之风。  

     陈光中、樊崇义、陈卫东等专家均提出，应在刑诉法的证据制度中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非法手段获得的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事实上，专家的观点已经得到实践部门的重视。公安部一位人士告

诉记者，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普遍开展执法检查，已把“刑讯逼

供”问题作为重要的检查项目。“但现实情况是，只要案件没有搞错，

取证方式是否合法对于最终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只要嫌疑人受伤程度控

制在一定范围内，刑讯逼供者也很难得到处罚。”  

     最高检在近日的会议上强调，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上，应贯彻“疑罪

从无”的原则。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

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  

     和非法证据排除相对应的是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沉默权是指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接受侦查、检察人员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也就是

说，只有自愿做出的供诉才能作为证据采纳，凡是以暴力、威胁、利

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诉不能作为证据。  

     “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佘祥林案件可能也不会发

生。”陈卫东说。他和徐静村在各自的模本中均设立了沉默权制度。  

     考虑到我国的司法现状和国情，徐静村的模本中提出，以确立“默

示的沉默权”为宜。即在立法技术上不明确提出“沉默权”,而是规定犯

罪嫌疑人有“陈述的自由”：“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



回答，也可以拒绝回答。不得因为犯罪嫌疑人拒绝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

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断或者认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样，形式上没有规定沉默权，实质上规定了沉默权，同时也对

我国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是在中国司法环境下较

为稳妥的立法选择。”徐静村说。  

条件成熟一步到位  

     其实，学界除了陈卫东和徐静村教授的刑诉法修改模本外，中国政

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主任樊崇义教授2003年也曾形成过一个刑诉法

修改的建议稿。而陈光中教授去年也形成了《刑事证据法》的建议稿。

陈光中告诉记者，最近他正在写刑诉法修改的几个焦点问题，准备提交

给全国人大法工委参考。  

     “法学专家们为刑诉法修改献计献策，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全球视

野，将对刑诉法修改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专家们的观点比较理想

化，和我们实际部门的情况，和我国的国情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在立

法时会参考专家意见。”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负责同志表示。  

     陈卫东认为，当前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推动了刑事司法改革，要求

刑事司法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而刑诉法的修改也必将推动中国的司

法改革，最终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检察引导侦查、律师在

场权、沉默权、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取消等改革都涉及到我国司法改革的

深水区。  

     为此，专家们建议刑诉法修改应尽量谨慎，待条件成熟后再修改，

不一定非要赶上某趟末班车。  

     陈卫东和北大的汪建成教授都认为刑诉法修改的条件目前尚不成

熟。在政治层面上，刑诉法的再修改是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

法改革要服从于政治体制改革。“对刑诉法进行修订是必要的，但一定

要稳妥进行，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可以借鉴民法典的起草模式，委托不

同的单位对刑诉法进行相应的条文设计，然后再进行充分的讨论。”陈

卫东说。  



【返回】  

     陈光中教授也认为，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不能得到有力保障

是司法改革的一大难点，同时也是刑诉法修改中应首要注意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理论界、立法界和实践界的共同努力之下，一部新的

既拥有先进司法理念，又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刑诉法典正在艰苦的孕育

之中。  

作者:楚风 责任编辑：黎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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